案例1  单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欠薪后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依法予以惩治
一、基本案情
2022年至2023年10月，单某在经营某餐饮公司期间，拖欠在该餐饮公司工作的40余名员工工资共计人民币50万余元。2023年10月中下旬，单某离开北京并拒绝接听、回复工人讨薪的电话、信息，多名员工因向单某讨薪未果，到门头沟区人力社保局投诉。门头沟区人力社保局于2023年12月25日向单某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单某仍拒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
门头沟区人力社保局将某餐饮公司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2024年1月31日门头沟公安分局立案侦查，9月26日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单某家属帮助其支付了部分劳动者工资2万余元。2025年1月6日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单某提起公诉。2025年7月14日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单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单某继续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
二、典型意义 
工资是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的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式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单某拖欠劳动者工资后离开北京并拒绝接听、回复工人讨薪的电话、信息，拒不配合行政部门调查。法院经审理认为，单某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拖欠40余人50余万元工资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法威慑和教育功能，依法惩处恶意欠薪犯罪，督促行为人积极履行支付义务，实现劳动者权益保障与社会稳定的共赢。
 案例2  木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准确认定欠薪主体，依法予以惩治

一、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木某借用某工贸有限公司资质，承包北京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包的某乡村外墙涂料粉刷工程项目，后又将该工程项目交由夏某某组织雇佣刘某某等10余名农民工施工建设。在施工建设过程中，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按照工程进度向某工贸有限公司结清了应付工资。北京某工贸有限公司扣除材料款、税点后，将人民币46万余元转账至木某指定银行账户。木某将上述款项用于其他工地项目建设及个人消费，拖欠刘某某等10余名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共计人民币23万元，经多次讨要未予支付。
2024年9月20日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向木某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木某仍拒不支付。10月16日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将木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11月18日大兴公安分局立案侦查。2025年10月23日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力社保局多次与木某及其家属沟通，促使木某及其亲属支付了部分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共计人民币12.85万元，但木某仍未支付剩余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共计人民币10.15万元。2025年11月21日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木某提起公诉。大兴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木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木某继续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
二、典型意义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类犯罪案件中，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个人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承揽工程的现象较为多见，农民工往往维权能力不足。办理此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应当围绕案件核心事实加大调查核实力度，查实劳动雇佣关系，准确认定欠薪主体，同时查实工程款支付及用途等，锁定欠薪事实。本案中，北京某工贸有限公司无真实承包关系，并且款项已按真实交易转付木某，最终司法机关以真实法律关系认定刑事责任主体，追究木某刑事责任，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3  彭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起诉前全额支付劳动报酬，自愿认罪认罚、获得被害人谅解，依法从宽处理
一、基本案情
某物业服务公司将该小区室内开荒保洁工程承包给某环境公司，某环境公司招募汤某某等105名保洁工人进行开荒保洁，保洁完成后某环境公司未及时支付工资，涉及105人共计83万余元。2023年12月，朝阳区人力社保局将该民事支持起诉线索移送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后，会同朝阳区人力社保局多次开展调解工作，对工人情绪进行安抚。2024年1月26日朝阳区人力社保局责令某环境公司在2024年1月30日前支付劳动者工资，某环境公司逾期仍未支付工人工资。经电话联系，某环境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某以发包方未支付清洁费为由，称无力支付工人工资，此后不再接听电话。经查询该公司开户银行账户，该公司具有支付能力，属拒不支付，该环境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依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将该案线索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机关通过上下两级院一体履职、民事和刑事检察综合履职，推动本案快速办理。朝阳区人力社保局将北京某环境公司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4月25日朝阳公安分局立案侦查。8月6日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彭某某自愿认罪认罚。
侦查阶段，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及人社部门共同与彭某某及其家属谈话，开展督促退赔工作，促使彭某某全额支付105名工人工资83万余元，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同年9月3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彭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二、典型意义
劳动者有依法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劳动者薪酬。某环境公司作为用工主体单位，有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法定义务，不得以企业间债务纠纷未解决为由拖欠工人工资。欠薪数额较大、受害人数较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涉及基础民生和社会稳定，需要依法妥善办理，避免产生更大的风险隐患。司法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坚持依法惩治与追回欠薪并重，推动及时追赃挽损，多渠道沟通促使欠薪人及时支付劳动者报酬、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把矛盾风险隐患化解在前端。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认罪认罚且全额退赔劳动者劳动报酬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依法从宽处理，确保案件办理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4   陈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刑事立案前全额支付劳动报酬，依法从宽处理
一、基本案情
陈某某经营的某建设科技公司承揽某商业地产项目外墙保温涂料施工。工程施工期间，某建设科技公司向建设单位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承诺工程款优先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在建设单位拨付工程款后，某建设科技公司却违背工资优先支付承诺，将工程款挪用。截至2025年12月12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已按工程进度支付某建设科技公司工程款及劳务费共计930.0567万元。某建设科技公司却还拖欠陈某等37名工人工资77.95万元。
2025年12月18日通州区人力社保局责令该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前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该公司拒不支付。2025年12月26日通州区人力社保部门将某建设科技公司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线索移送通州公安分局。在公安机关调查核实阶段，2026年1月6日该公司主动全额支付37名工人工资77.95万元，并取得了工人的谅解，通州公安分局依法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二、典型意义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构建了保障工资支付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在工程建设领域，从根源上对欠薪预防、治理作出制度安排，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是工程建设参与各方的法定义务，建设单位、总承包单位、劳务用工单位都应该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在工程款有充足保障的项目，劳务承揽单位更应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保障了农民工获得劳动收入，化解潜藏的社会稳定风险隐患，实现劳动者权益保障与社会稳定的“共赢”。坚持宽严相济，推动欠薪矛盾实质化解，对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主动整改全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并取得劳动者谅解的，依法从宽处理，实现良好的办案效果。


